
權
利

、

社
會
政
策
與
社
會
發
展
賴
越
蘋
譯

rJ lJ 
不
論
社
會
政
策
及
社
會
發
展
的
規
畫
有
什
麼
不
同
，
如
果
發
生
問
題
，
都
會
牽
涉
到

人
。
所
以
們
我
討
論
政
策
與
發
展
時
，
也
直
接
關
係
到
人
;
人
格
的
健
全
發
展
，
人
性
對

知
識
需
求
的
滿
足
，
以
及
人
的
社
會
經
濟
地
位
等
，
人
不
能
只
顧
享
受
社
會
發
展
的
成
果

.
而
必
頸
負
起
創
造
及
承
擔
社
會
發
展
的
責
任
。
社
會
發
展
模
式
的
特
性
所
牽
涉
的
問
題

在
於
要
有
多
方
面
的
功
能
，
要
有
益
處
，
還
要
以
人
作
為
發
展
的
最
終
目
標
。
所
以
，
當

我
們
研
討
權
利
、
社
會
政
策
及
發
展
的
困
難
時
，
就
不
得
不
從
經
濟
、
科
技
、
社
會
及
政

治
各
方
面
來
探
討
有
關
發
展
的
根
本
問
題
。
在
考
量
權
利
、
社
會
政
策
及
社
會
發
展
之
相

互
關
係
時
，
必
賓
基
於

一
項
事
實
師
:
這
些
相
互
間
的
關
係
不
是
，
也
不
能
僅
以
權
威
者

之
主
觀
權
力
及
目
標
為
基
礎
;
而
必
讀
以
客
觀
之
社
會
型
態
、
規
範
為
基
礎
。
因
為
客
觀

之
社
會
型
態
、
規
範
是
民
意
及
權
威
者
之
政
治
權
力
的
產
物
。
當
社
會
政
策
與
社
會
發
展

發
生
了
問
題
，
及
兩
者
之
關
係
涉
及
權
利
時
，
就
更
應
強
調
這
項
事
實
。
因
為
在
社
會
政

策
及
現
範
的
運
轉
頓
臨
危
機
時
，
對
社
會
政
策
的
法
規
及
目
標
之
產
生
排
斥
與
接
受
的
矛

盾
，
這
種
矛
盾
將
導
致
權
威
者
的
放
任
，
也
會
實
質
的
阻
磚
社
會
的
發
展
，
長
期
累
積
更

會
嚴
重
的
動
搖
經
濟
、
社
會
及
政
治
。

權
利
與
經
濟
艾
化
之
關
係

權
利
(
即
使
就
指
導
社
會
關
係
及
程
供
的
合
法
性
規
範
標
準
而
昔
日
)
不
能
超
越
經
濟

結
構
及
文
化
發
展
的
社
會
屬
性
(
馬
克
斯
)
。
因
此
，
權
利
及
它
與
社
會
政
策
，
社
會
發

展
的
關
係
顯
然
依
存
於•. 

付
經
濟
發
展
、
經
濟
生
產
的
程
度

•• 

用
以
決
定
權
利
的
範
園
、

結
構
及
特
性
。
臼
社
會
的
文
化
發
展
(
傳
統
、
習
慣
、
風
俗
、
家
庭
關
係
等
)
。
目
社
會

經
濟
關
係
及
權
威
的
特
性
。

經
濟
發
展
的
程
度
(
經
濟
生
產
的
程
度
)
及
文
化
發
展
的
程
度
對
權
利
、
社
會
政
策

、
社
會
發
展
的
特
性
及
三
者
相
五
的
關
係
與
約
制
，
具
有
決
定
性
的
影
響
。
但
是
，
只
要

社
會
經
濟
關
係
出
自
經
濟
及
文
化
發
展
的
程
度
，
這
樣
的
關
係
同
樣
也
會
因
刺
激
或
抑
制

社
會
的
進
展
而
回
應
在
經
濟
及
文
化
發
展
上
。
根
本
上
，
社
會
經
濟
關
係
不
能
與
經
濟
及

文
化
發
展
的
程
度
無
闕
，
秩
序
井
然
的
關
係
必
然
會
給
社
會
經
濟
關
係
與
經
濟
及
文
化
發

展
的
程
度
帶
來
協
調
。
反
之
，
所
產
生
的
反
作
用
經
過
長
期
的
盟
醒
，
會
導
致
危
機
。
當

考
慮
權
利
的
問
題
時
，
要
一
併
考
量
法
律
標
準
是
社
會
體
系
內
規
範
闢
係
的
表
徵
，
應
予

從
寬
認
定
，
如
傳
統
社
會
價
值
的
繼
承
體
系
、
風
俗
、
家
庭
關
係
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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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
利
、
社
會
政
策
、
社
會
發
展
的
內
部
關
係

權
利
、
社
會
政
策
及
社
會
發
展
的
內
部
關
係
是
非
常
復
雜
，
多
過
性
與
相
五
關
連
的

。
就
法
定
標
準
而
言
，
權
利
、
必
賓
符
合
正
規
科
學
的
認
定
，
因
為
在
適
用
於
發
展
與
刺
激

發
展
時
，
這
是
權
利
執
行
的
條
件
。
就
法
律
標
準
而
言
，
權
利
的
基
本
目
標
是
依
攝
社
會

經
濟
關
係
'
權
威
及
掌
權
者
的
特
性
來
刺
放
社
會
發
展
與
進
步
，
以
增
進
人
民
的
福
祉
。



因
為
由
法
律
規
範
的
權
利
，
或
能
刺
激
社
會
發
展
(
民
主
社
會
真
的
方
式
)
，
或
能
保
全

一
些
社
會
狀
況
。

社
會
政
策
在
國
家
與
國
際
層
面
的
規
劃
各
有
不
同
。
社
會
政
策
的
內
涵
依
理
論
、
觀

念
的
適
用
，
政
治
、
經
濟
特
性
、
社
會
體
系
及
在
個
別
國
家
實
施
的
情
形
而
是
。
概
言
之

，
社
會
政
策
有
兩
種
觀
點
。
廣
義
的
社
會
政
策
運
作
的
領
域
涉
及
所
有
發
展
的
範
圈
，
包

括
生
命
、
工
作
及
人
所
依
附
的
社
會
條
件
。
因
此
社
會
政
策
運
作
的
純
圈
，
除
了
保
障
社

會
福
利
外
，
也
要
創
造
一
些
條
件
，
以
供
個
人
經
由
工
作
來
保
障
生
存
，
不
斷
的
改
善
其

社
會
地
位
及
塑
造
其
人
格
發
展
，
此
外
，
與
個
人
全
部
生
活
狀
態
|
|
也
就
是
社
會
福
利

，
息
息
相
關
的
連
帶
責
任
(
∞
己
正
常
Z
Y
)也
已
發
展
至
許
多
範
圍
內
。
在
這
些
條
件
約

制
下
，
一
個
公
民
不
僅
能
享
受
發
展
的
成
果
(
以
經
濟
為
主
)
，
也
要
對
發
展
負
起
開
創

及
奉
獻
的
責
任
。
這
樣
規
割
的
社
會
政
策
，
經
濟
與
社
會
政
策
已
相
五
融
合
，
經
濟
與
社

會
之
間
明
顯
的
界
線
也
逐
漸
消
失
。
事
實
上
在
發
展
中
已
無
純
粹
的
經
濟
或
社
會
範
疇
，

因
為
每
一
項
經
濟
範
疇
都
具
有
其
社
會
特
性
，
同
樣
的
，
每
一
項
社
會
範
疇
也
都
有
其
經

濟
面
。
基
於
這
個
構
想
，
才
能
制
訂
出
真
正
解
決
社
會
政
策
及
社
會
發
展
的
方
案
，
用
以

刺
激
經
濟
發
展
及
擴
張
經
濟
資
聽
來
滿
足
個
人
多
方
面
的
需
求
。
放
義
的
社
會
政
策
則
將

範
圍
拍
限
制
肘
包
括
社
會
與
健
康
的
維
護
，
見
童
教
育
，
公
共
及
通
常
所
需
的
條
件
，
易
受

攻
擊
者
及
遭
受
社
會
危
害
者
的
社
會
保
險
。
但
是
不
論
觀
點
如
何
，
社
會
政
策
顯
然
是
在

發
展
中
處
理
個
人
的
困
難
及
地
位
。
觀
念
、
內
容
及
社
會
政
策
制
訂
的
策
略
與
實
務
的
結

合
，
具
有
預
防
，
補
救
及
啟
發
的
效
果
。
依
這
種
看
法
所
制
訂
的
社
會
政
策
膜
式
，
需
祖

社
會
經
濟
、
政
治
體
制
及
客
觀
的
經
濟
璟
境
而
定
。
自
然
，
最
符
合
期
望
的
模
式
則
是
社

會
政
策
也
能
適
用
於
社
會
發
展
(
因
為
它
包
含
了
預
防
及
補
救
的
特
性
)
。
社
會
改
策
發

展
中
的
模
式
顯
示
出
撥
威
者
(
也
包
括
了
立
法
者
)
的
方
向

，
不
僅
要
考
慮
安
全
及
預
防

，
還
要
擴
大
社
會
刺
激
以
利
全
面
發
展
(
尤
其
是
經
濟
)
。
這
種
社
會
政
策
的
模
式
，
公

民
的
率
與
是
一
個
重
要
的
因
素
。
所
謂
公
民
的
容
與
係
包
括
各
階
層
決
策
的
自
行
管
理
制

，
也
就
是
公
民
積
極
率
與
社
會
政
策
的
創
設
及
實
施
。
社
會
政
策
的
發
展
模
式
建
議
社
會

福
利
是
所
有
決
策
階
層
的
發
展
目
標
，
但
也
認
為
強
制
與
刺
激
擴
張
經
濟
資
源
能
促
進
全

面
的
社
會
發
展
，
因
而
社
會
政
策
的
模
式
，
不
僅
必
頸
依
按
社
會
經
濟
及
政
治
體
制
而
定

，
同
時
還
必
頭
要
能
適
用
於
可
能
的
經
濟
架
構
中
||
也
就
是
經
濟
生
產
的
範
園
。
社
會

目
標
、
法
律
標
准
?
及
社
會
政
策
必
讀
配
合
經
濟
生
產
的
總
間
，
確
保
社
會
福
利
在
社
會
政

策
各
種
體
系
中
都
是
重
要
的
成
分
。
但
是
根
本
上
，
社
會
臆
利
要
有
驅
動
而
非
定
安
的
力

量
，
而
社
會
福
利
的
驅
動
力
則
要
透
過
發
展
才
得
以
確
保
(
也
就
是
透
過
變
遷
才
能
強
化

社
會
福
利
)
。

廣
義
的
社
會
政
策
必
蜜
要
更
大
能
力
的
經
濟
生
產
去
刺
激
個
人
、
團
體
、
地
區
等
撞

得
更
好
的
社
會
地
位
，
當
個
人
、
團
體
、
地
區
的
福
利
，
持
續
重
新
分
配
所
得
時
，
就
表

示
再
分
配
的
層
次
已
被
及
實
際
的
經
濟
生
產
。
還
說
、
必
頸
果
斷
的
以
擴
張
經
濟
生
陸
範
圍

來
取
代
社
會
政
策
再
分
配
的
性
質
。
這
是
社
會
政
策
一
個
很
重
要
的
問
題
，
此
外
，
對
制

訂
社
會
政
策
基
礎
的
價
值
評
估
也
同
樣
重
要
。
以
這
個
觀
點
，
社
會
政
策
必
賓
出
於
一
項

事
實
:
個
人
、
闊
體
及
地
區
等
的
地
位
取
決
於
對
經
濟
生
產
貢
獻
的
標
準
(
在
社
會
主
義

國
家
，
以
工
作
計
算
配
給
，
其
結
果
撞
得
市
場
的
證
質
)
。
評
估
社
會
政
策
的
價
值
也
必

讀
依
靠
文
化
水
準
'
也
就
是
習
俗
與
傳
統
。
習
俗
與
傳
統
的
逐
步
更
新
替
換
與
經
濟
及
社

會
的
進
步
亦
息
息
相
關
。
社
會
政
策
必
賓
在
滿
足
根
本
需
求
、
個
人
社
會
地
位
及
社
會
福

利
中
發
展
連
帶
責
任
。
社
會
政
策
在
滿
足
需
求
上
，
必
讀
由
經
濟
生
產
範
圍
的
程
度
及
社

會
經
濟
體
制
的
特
性
去
導
向
公
正
的
結
果
(
但
也
要
盡
可
能
的
但
進
利
益
及
刺
激
更
大
的

經
濟
生
產
)
。
最
後
社
會
政
策
必
讀
出
自
社
會
秩
序
，
這
個
社
會
秩
序
諒
自
產
品
的
市
場

特
性
及
在
社
會
發
展
範
圍
內
具
有
效
力
的
模
式
中
形
成
，
如
個
人
與
公
眾
消
費
量
之
間
的

最
佳
關
係
'
消
費
者
的
嗜
好
等
。

因
此
，
社
會
政
策
乃
源
自
權
利
(
前
合
法
規
範
的
標
準
而
言
)
習
俗
及
傳
統
，
以
及

新
的
社
會
價
值
與
實
際
上
經
濟
生
產
的
範
圈
。
只
有
這
種
方
式
，
社
會
政
策
才
能
質
施
，
，

也
只
有
如
此
才
能
訂
出
社
會
政
策
所
賴
以
指
導
的
目
標
及
方
法
，
而
有
效
並
最
佳
保
障
社

會
目
標
將
透
過
社
會
發
展
切
實
的
實
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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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會
發
展
與
社
會
政
策

就
社
會
發
展
的
構
想
內
容
而
言
，
其
差
異
都
在
社
會
政
策
中
顯
現
出
來
。
同
時
，
社

會
發
展
是
在
社
會
秩
序
影
響
下
自
然
發
生
的
過
程
。
當
然
，
這
個
過
程
也
常
受
到
社
會
政

策
及
其
不
同
策
略
的
指
與
催
正
。
社
會
發
展
是
一
個
現
實
，
事
質
上
它
反
映
出
整
個
社
會



體
系
，
尤
其
是
過
法
性
部
分
及
社
會
政
策
是
否
成
功
。
法
律
標
準
及
社
會
政
策
的
實
用
性

及
正
當
性
，
在
發
展
中
會
受
到
肯
定
或
否
定
。
透
過
這
些
肯
定
或
否
定
，
社
會
發
展
反
應

出
修
正
權
利
及
社
會
政
策
的
影
響
力
。

權
利
、
社
會
政
策
、
社
會
發
展
之
關
係

相
互
關
係
.. 

權
利
、
社
會
政
策
及
社
會
發
展
顯
然
都
非
常
復
雜
。
但
在
經
濟
與
文
化

發
展
的
限
制
下
，
都
是
整
個
社
會
經
濟
及
政
治
體
制
無
法
分
割
的
部
分
。
這
就
是
為
什
麼

許
多
國
家
都
有
的
權
利
，
社
會
政
策
及
社
會
發
展
，
都
基
於
經
濟
與
文
化
的
發
展
的
程
度

及
受
限
於
支
配
社
會
經
濟
與
政
治
體
制
而
反
應
各
有
不
同
的
原
因
。
但
是
，
部
分
上
述
關

係
仍
具
有
普
遍
性
意
義
，
假
定
這
些
關
係
對
權
利
的
合
法
現
範
及
社
會
政
策
的
模
式
具
有

普
遍
性
的
意
義
，
則
必
讀
予
以
重
視
。

社
會
主
義
國
家
在
建
立
其
體
制
時
，
從
一
開
始
就
決
定
並
合
法
規
範
了
大
量
的
社
會

權
利
。
但
是
都
因
此
在
標
準
化
的
社
會
權
利
及
社
會
政
策
的
模
式
里
過
於
強
調
了
主
觀
的

因
素
，
而
忽
略
了
經
濟
程
度
與
文
化
發
展
所
形
成
的
客
觀
環
境
。
實
務
顯
示
，
這
會
帶
來

強
權
政
治
的
放
任
主
義
，
而
且
在
事
實
上
對
這
些
國
家
的
社
會
經
濟
及
政
治
體
制
也
會
導

致
重
大
的
畸
形
，
甚
至
於
帶
來
危
機
。

南
斯
拉
夫
實
例

南
斯
拉
夫
經
由
發
展
一
個
社
會
主
義
自
行
管
理
制
的
體
系
，
建
立
了
一
個
生
產
及
社

會
體
制
，
以
增
進
個
人
福
祉
作
為
發
展
的
基
本
目
標
。
這
個
目
標
甚
至
已
顯
示
在
戰
後
第

一
部
憲
法
宴
，
在
歷
次
的
修
憲
及
立
法
時
，
這
個
目
標
愈
趨
堅
定
，
適
應
這
個
目
標
的
合

作
生
產
體
制
，
經
濟
及
社
會
發
展
模
式
也
應
運
而
生
。
這
種
傾
向
於
加
速
經
濟
成
長
白
擴

大
經
濟
生
產
範
圍
的
發
展
模
式
，
是
實
現
發
展
社
會
目
標
的
先
決
條
件
。
生
產
體
制
及
經

濟
與
社
會
政
策
透
過
經
濟
發
展
而
致
力
於
減
少
社
會
差
異
;
以
工
作
調
節
分
配
，
以
連
帶

責
任
穩
定
增
長
的
作
用
及
滿
足
最
低
需
求
標
準
來
保
障
所
有
的
人
。

所
有
這
些
冒
標
在
建
立
社
會
主
義
社
會
經
濟
體
系
之
初
，
師
已
賦
予
法
律
上
的
強
制 力

。
在
那
段
期
間
，
南
斯
拉
夫
的
生
產
發
展
水
準
非
常
低
(
其
國
民
平
均
收
入
比
同
時
期

的
歐
洲
國
家
低
四
|
|
六
倍
)
，
在
總
人
口
中
農
業
人
口
佔
百
分
之
七
十
五
，
文
化
水
準

也
低
，
國
內
各
地
區
性
發
展
程
度
的
差
異
非
常
大
。
臨
定
的
目
標
與
經
濟
及
文
化
發
展
的

程
度
有
明
顯
的
矛
盾
。
然
而
這
種
嚴
重
的
困
揖
被
認
為
能
移
且
必
氯
以
加
速
經
濟
及
文
化

發
展
來
克
服
。

基
於
憲
法
及
法
律
的
認
定
，
國
有
財
產
不
僅
具
有
財
產
的
基
本
形
態
，
其
地
位
亦
優

於
生
產
之
財
富
。
其
後
，
經
由
憲
法
及
法
律
引
進
與
發
展
自
行
管
理
制
，
使
國
有
財
產
轉

變
為
社
會
資
產
。
在
過
去
發
展
的
四
十
年
中
，
經
濟
體
制
承
受
了
無
數
次
的
重
大
改
變
。

但
是
在
所
有
的
階
段
及
改
變
中
，
經
濟
體
制
的
共
同
特
性
則
是
國
家
大
幅
的
支
配
生
產
。

基
於
這
個
特
性
，
當
自
行
管
理
制
被
引
進
與
發
展
後
，
對
經
濟
成
長
的
決
策
卻
把
自
行
管

制
及
決
策
變
成
為
一
個
龐
大
無
效
率
的
自
行
管
理
制
度
及
一
個
非
常
細
密
支
配
形
態
的
組

織
。
社
會
及
自
行
管
理
制
的
協
議
取
代
了
國
家
的
決
策
，
並
且
在
前
進
的
實
質
及
不
重
要

的
範
圍
內
部
有
發
展
。
事
實
顯
示
這
種
體
制
不
能
有
效
的
發
揮
功
能
，
所
以
國
家
在
自
行

管
理
制
之
後
接
管
支
配
生
產
就
更
具
意
義
，
而
自
行
管
理
制
在
實
際
上
也
就
逐
漸
受
到
啡

擒
。
以
抑
制
市
場
及
產
品
的
市
場
調
節
機
能
來
攝
張
排
擠
，
又
以
強
調
計
童
及
協
議
(
社

會
及
自
行
管
理
)
來
抑
制
市
場
機
能
。
其
實
強
調
計
畫
亦
是
強
化
國
家
支
配
生
產
角
色
的

特
徵
'
而
強
調
協
議
則
是
由
社
會
及
自
行
管
理
制
取
代
了
國
家
對
生
產
的
直
接
平
涉
。
這

樣
的
計
畫
越
來
越
顯
得
全
無
放
率
，
計
畫
無
法
完
成
，
因
而
發
展
自
然
也
受
到
國
家
制
定

的
日
常
經
濟
政
策
的
影
響
。
這
里
所
說
的
「
由
國
家
支
配
」
並
不
只
限
於
指
由
中
央
支
配

全
國
的
經
濟
，
而
是
指
分
散
於
中
央
、
省
、
地
方
自
治
階
層
及
透
過
各
種
不
同
的
所
謂
自

行
管
理
社
團
的
決
策
。
那
些
社
圖
從
來
未
真
正
獲
得
任
何
自
行
管
理
實
權
，
只
不
過
是
在

不
同
階
層
的
另
一
種
國
家
決
策
的
形
式
。

廣
泛
的
權
利
被
引
進
了
社
會
的
領
域
，
並
經
過
了
四
十
年
的
發
展
及
成
長
。
這
些
是

工
作
的
權
利
，
基
於
工
作
的
成
果
狸
取
個
人
所
得
以
保
障
最
低
收
入
做
為
社
會
保
驗
的
基

礎
;
在
技
術
改
變
而
出
現
就
業
減
少
時
，
工
會
組
織
負
責
提
供
所
有
工
人
就
業
的
需
求
;

支
付
離
職
金
;
及
在
四
十
年
中
減
少
工
時
;
義
務
的
八
年
教
育
及
各
階
層
的
兔
贊
教
育
;

健
康
、
老
人
、
街
病
及
家
庭
保
臉
;
全
民
健
康
維
護
;
兒
童
生
活
條
件
的
維
護
與
促
進
(

直
接
與
間
接
的
照
顧
兒
童
)
;
對
母
親
、
未
成
年
人
、
家
庭
各
方
面
照
顧
。
在
南
斯
拉
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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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四
十
年
代
的
戰
爭
所
遺
留
的
傷
息
是
一
個
特
別
嚴
重
的
問
題
，
而
這
些
職
等
傷
息
的
社

會
地
位
及
經
濟
生
活
問
題
也
已
獲
得
解
決
。
一
般
國
民
的
權
利
則
受
到
限
制
。
這
些
受
到

限
制
的
社
會
權
利
與
國
家
的
經
濟
及
社
會
發
展
的
層
次
並
不
相
符
。

在
國
家
長
期
發
展
中
，
發
展
的
政
策
給
與
明
確
的
經
濟
及
社
會
成
果
。
全
國
的
社
會

產
品
在
一
九
四
七
|
|
一
九
八
五
年
間
成
長
了
七
倍
。
同
時
就
業
人
口
自
二
六
萬
七
千

人
增
加
至
六
四
九
萬
七
千
人
。
在
八
0
年
代
的
後
半
期
，
農
業
人
口
由
百
分
之
七
十
五
減

至
約
百
分
之
十
五
。
以
透
過
工
作
來
平
均
個
人
所
得
之
成
就
更
是
輝
煌
。
所
以C
Z
H
Z
i

H
開
∞
白
。
﹒
透
過
工
作
之
個
人
所
得
平
均
差
鉅
只
有0
.

一
五
。

顯
然
，
直
分
工
作
範
圍
的
方
法
，
並
非
基
於
工
作
成
果
，
而
是
代
以
公
開
徹
底
平
均

的
方
法
。
連
帶
責
任
是
一
個
被
廣
泛
運
用
的
信
條
，
不
僅
用
於
滿
足
公
眾
需
求
(
教
育
、

健
康
維
護
、
養
老
保
險
等
等
)
，
也
變
成
了
經
濟
生
產
體
制
的
信
條
。
利
用
工
作
干
擾
分

配
及
在
經
濟
上
擴
大
連
帶
責
任
的
角
色
，
越
來
越
壓
抑
經
濟
發
展
的
放
率
，
所
以
社
會
目

標
及
經
濟
能
力
之
間
的
矛
盾
不
會
、
減
弱
，
反
而
增
強
。
自
農
村
密
集
遷
出
的
人
口
，
是
忽

諷
農
業
發
展
及
在
社
會
評
價
中
保
障
城
市
里
非
農
業
性
活
動
有
較
高
生
活
水
準
的
結
果
(

保
障
個
人
最
低
收
入
、
個
人
所
得
以
社
會
總
收
入
作
為
衡
量
的
標
準
﹒
職
業
保
障
並
不
計

較
工
作
成
效
，
以
社
會
方
法
來
解
決
居
住
問
題
，
在
滿
足
教
育
，
健
康
維
護
等
方
面
有
更

好
的
機
會
等
)
，
教
育
經
歷
了
巨
大
的
擴
展
，
並
且
以
不
同
的
方
式
將
全
民
納
入
健
康
維

護
。

但
是
就
統
計
學
及
社
會
變
遷
的
觀
點
而
言
，
目
前
的
經
濟
財
富
師
使
在
經
濟
最
繁
榮

的
年
代
，
亦
不
足
以
支
應
社
會
權
利
的
實
現
。
因
此
，
許
多
由
法
律
規
定
的
權
利
或
宋
實

行
或
實
現
於
不
合
性
質
的
層
次
(
健
康
維
謹
教
育
等
)
，
雖
然
，
比
較
起
來
社
會
生
產
對

教
育
、
健
康
維
護
及
其
他
社
會
活
動
的
投
資
較
高
，
但
在
教
育
的
普
遍
發
展
、
健
康
維
護

及
其
他
社
會
機
構
上
，
個
別
權
利
之
實
現
仍
嫌
貧
乏
。
對
健
康
維
護
及
教
育
的
投
資
，
每

一
項
都
佔
社
會
生
產
總
額
的
百
分
之
五
|
|
l
六
。
在
七0
年
代
末
期
，
當
教
育
及
健
康
維

護
達
到
最
高
水
準
時
，
在
平
均
國
民
所
得
中
提
取
二
一
五
|
|
l
二
二
0
元
，
在
保
臉
費
用

中
這
是
個
小
敏
目
，
透
過
經
濟
資
諒
用
於
所
有
階
層
具
有
品
質
的
免
費
教
育
或
健
康
維
誨

。
儘
管
宣
佈
了
健
康
維
護
，
教
育
及
其
他
社
會
活
動
服
路
已
達
成
平
等
，
但
質
質
上
在
各

種
社
會
層
面
之
間
及
宗
教
之
間
仍
存
在
著
不
平
等
，
甚
至
由
於
特
權
及
其
他
管
道
，
不
平 等

的
現
象
盎
形
擴
大
。
雖
然
如
此
，
在
這
樣
的
環
境
宴
，
教
育
經
歷
了
特
別
的
擴
張
，
改

善
了
學
生
在
社
會
中
的
結
構
。
在
保
障
全
民
或
多
或
少
享
受
到
最
低
標
準
的
社
會
健
康
維

護
方
面
則
無
疑
的
是
一
項
重
大
的
社
會
成
果
。
無
論
如
何
，
剩
下
的
平
等
尚
未
達
到
那
些

服
務
的
訴
求
。

雖
然
說
業
成
長
很
高
，
但
在
農
村
人
口
快
速
遷
向
城
市
的
情
況
下
'
，
工
作
權
利
仍
不

能
獲
得
保
障
。
雖
然
就
業
成
長
遠
超
過
實
際
的
經
濟
生
產
範
園
i
|
在
生
產
體
制
襄
許
多

社
會
標
準
的
條
件
下
，
有
這
個
可
能!
1

仍
累
積
了
超
過
百
萬
的
失
業
人
口
(
失
業
保
臉

實
際
上
受
到
很
大
的
限
制
)
。
問
時
氯
列
入
考
慮
的
，
是
另
約
有
百
萬
人
口
在
國
外
就
業

。
事
實
顯
示
，
工
作
權
利
無
法
由
法
律
標
準
予
以
確
保
，
但
可
經
由
發
展
及
經
濟
資
源
獲

得
保
障
。

所
以
自
憲
法
及
法
律
決
定
與
認
可
的
社
會
目
標
與
經
濟
生
產
範
圍
之
間
的
矛
盾
，
在

發
展
的
四
十
年
中
並
未
克
服
，
而
且
還
聚
積
並
逐
漸
加
強
了
經
濟
與
社
會
發
展
之
間
的
矛

盾
。
藉
著
壓
制
產
品
的
市
場
機
能
及
競
爭
，
作
為
在
經
濟
體
制
中
，
生
產
體
系
及
倡
導
連

帶
責
任
的
基
髓
，
加
上
社
會
權
利
的
內
容
擴
張
，
尤
其
是
農
村
人
口
流
向
城
市
所
造
成
激

烈
的
社
會
變
遷
，
在
社
會
需
求
增
長
時
，
經
濟
效
率
卻
變
得
徵
弱
。
對
權
利
及
規
範
的
期

望
l
l
l
認
為
所
撞
得
之
權
利
有
單
獨
改
變
社
會
關
係
的
力
量
，
經
過
相
當
的
時
間
已
證
明

是
個
失
敗
的
看
法
。

矛
盾
:
經
濟
生
產
範
圍
|
|
權
利
|
|
社
會
政
策
|
|
社
會
發
展
成
長
了
，
社
會
誼

會
面
對
一
個
事
實
，
那
就
是
權
利
與
社
會
政
策
均
不
能
獨
力
發
展
社
會
的
經
濟
基
礎
與
經

濟
生
產
的
範
間
。
這
個
事
質
製
造
了
國
家
強
權
的
角
色
，
並
排
擠
自
行
管
現
制
度
，
也
培

養
出
政
治
上
放
任
的
力
量
及
對
市
場
的
充
分
壓
制
。
國
家
強
權
的
角
色
只
會
增
強
，
而
不

會
竭
誠
，
並
且
會
由
適
當
的
經
濟
機
構
運
用
強
權
直
接
指
定
生
產
方
式
，
而
非
為
市
場
運
，

作
及
昕
需
之
指
導
程
度
創
造
條
件
。
雖
然
還
是
一
些
長
期
現
象
，
生
產
體
制
也
明
顯
的
路

故
操
社
會
權
利
，
社
會
政
策
模
式
予
以
改
革
，
然
而
社
會
權
利
與
社
會
政
爺
都
尚
未
完
成

準
備
，
這
時
，
國
家
在
昕
有
階
層
的
干
預
，
就
經
濟
政
策
來
衡
量
，
短
期
內
確
可
產
生
不

一
致
、
部
分
、
短
暫
的
效
果
。
因
此
，
事
質
上
，
矛
盾
在
生
產
與
社
會
內
擴
大
並
混
合
，

而
導
向
一
個
復
雜
，
深
陷
及
長
期
的
危
機
。
但
是
，
政
治
體
制
與
政
治
權
力
凌
駕
經
濟
的

生
產
體
系
觀
念
，
無
法
在
適
當
的
時
間
內
改
變
生
產
體
系
。
所
以
，
危
機
是
無
可
避
免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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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濟
危
機
產
生

危
機
在
八
0

年
代
初
期
已
經
顯
現
，
卻
一
直
未
能
克
服
。
所
以
，
可
以
說
到
現
在
已

持
續
了
八
年
。
最
初
是
顯
示
在
生
產
的
發
展
中
(
不
景
氣
、
通
貨
膨
脹
等
)
，
然
後
擴
展

到
社
會
發
展
。
實
質
工
資
嚴
重
減
少
(
自
一
九
七
八
至
一
九
八
七
，
超
過
百
分
之
三
十
)

，
今
年
可
能
會
進
一
步
降
低
。
養
老
金
亦
復
如
此
。
在
社
會
壓
力
及
工
作
生
產
力
降
低
的

情
形
下
，
就
業
率
固
然
成
長
，
失
業
率
則
增
加
的
更
快
。
由
於
農
業
地
位
未
謹
改
善
，
農

村
人
口
繼
續
外
流
。
而
戰
後
的
教
育
、
健
康
維
護
及
其
他
社
會
活
動
，
不
僅
實
際
品
質
已

降
低
，
而
且
對
分
配
社
會
生
產
的
率
與
也
幾
乎
減
少
了
百
分
之
三
十
至
四
十
，
與
得
自
社

會
生
產
的
支
持
相
比
較
，
顯
得
過
低
。
在
這
樣
的
情
況
下
，
經
由
工
作
而
獲
取
之
個
人
所

得
以
作
為
滿
足
需
求
的
財
源
，
所
具
有
的
意
義
已
根
本
消
失
。
而
其
他
財
富
所
具
有
的
意

義
卻
相
形
增
加
:
如
所
謂
的
灰
色
生
產
、
投
機
收
入
等
。
自
工
作
獲
取
個
人
所
得
之
動
機

所
具
有
之
地
位
已
嚴
重
下
降
。
經
由
工
作
及
養
老
金
獲
得
之
收
入
已
不
足
以
滿
足
大
多
數

人
的
基
本
需
求
。
國
家
干
預
力
量
的
增
長
，
形
成
上
述
經
濟
及
社
會
的
情
況
，
在
生
產
上

如
此
，
在
社
會
方
面
亦
復
如
此
。
一
個
極
度
開
發
的
社
會
經
濟
結
構
中
，
城
市
人
口
大
量

參
與
，
農
村
吾
與
的
人
口
迅
速
減
少
，
為
達
到
發
展
程
度
而
支
付
巨
額
養
老
金
，
由
於
成

長
的
趨
勢
，
受
過
教
育
的
人
口
也
逐
漸
增
加
。
在
這
樣
結
構
中
所
存
在
的
社
會
權
利
如
果

創
設
在
缺
乏
條
件
的
社
會
中
，
就
會
與
僅
有
的
經
濟
資
源
之
間
產
生
鴻
溝
。
這
個
經
濟
資

頓
為
社
會
權
利
之
間
的
講
講
，
在
八
年
中
形
成
了
危
機
，
而
且
由
於
生
產
停
滯
、
支
付
外

國
信
用
貸
款
及
俯
款
的
高
額
稅
率
及
分
期
付
款
更
減
少
了
僅
有
的
經
濟
資
諒
，
同
時
又
未

進
行
任
何
改
變
生
產
體
系
及
提
高
生
產
效
率
的
工
作
，
使
得
危
機
更
形
嚴
重
。
就
法
律
的

明
文
規
定
而
言
，
眼
荐
的
基
本
權
利
並
未
改
變
，
但
實
質
上
因
為
缺
乏
經
濟
的
後
盾
，
基

本
權
利
卻
越
來
越
少
。

社
會
本
身
驗
證
了
一
項
事
實
，
那
就
是
如
果
不
根
本
改
變
經
濟
體
制
，
則
經
濟
與
社

會
發
展
之
間
的
矛
盾
，
是
無
法
解
決
的
，
此
外
，
還
讀
要
建
立
一
個
產
品
的
市
場
形
態
，

及
具
有
競
爭
、
獨
立
性
的
工
會
組
織
。
自
然
，
這
種
以
市
場
為
主
的
經
濟
轉
向
在
過
渡
時

期
會
有
不
利
的
社
會
影
響
:
很
明
顯
的
，
它
會
造
成
勞
方
在
生
產
中
的
階
級
大
高
、
大
量

的
工
會
組
織
在
市
場
上
無
競
令
能
力
，
生
產
成
本
太
高
、
特
別
是
國
家
及
自
行
管
理
制
無

法
鑄
應
鉅
額
的
社
會
行
政
及
社
會
活
動
費
用
。
在
過
渡
時
期
，
還
些
將
是
增
加
了
的
社
會

問
題
童
心
，
但
是
惟
有
提
高
生
產
效
率
，
才
能
為
解
決
現
實
貧
窮
社
會
的
情
況
打
開
一
條

出
路
。在

生
產
體
制
中
，
最
童
耍
的
工
作
應
自
重
新
界
定
社
會
資
產
著
手
。
這
種
工
作
就
必

讀
有
一
個
具
有
決
斷
力
的
負
責
人
，
他
應
承
擔
一
切
對
資
產
支
配
不
當
的
風
險
，
但
也
承

受
因
處
分
得
體
而
獲
得
的
利
益
。
這
種
責
任
承
擔
在
政
治
上
的
差
異
仍
舊
很
大
。
此
外
，

在
目
前
發
展
的
階
段
，
合
作
及
私
人
資
產
顯
然
必
讀
與
社
會
資
產
平
等
共
存
並
共
同
舉
與

生
產
過
程
。
這
是
個
起
點
，
結
合
生
產
體
制
的
市
場
特
性
可
且
更
有
效
率
，
並
可
為
減
少

經
濟
生
產
範
圍
及
社
會
需
求
之
間
的
鴻
溝
找
到
希
望
，
也
可
將
自
行
管
理
制
發
展
成
基
本

的
社
會
關
係
。

經
濟
為
生
產
體
制
所
蓄
存
的
動
力
並
不
竭
。
首
先
，
大
量
已
存
在
卻
尚
未
被
運
用
的

基
本
資
財
(
商
業
敵
費
及
機
構
)
能
大
量
擻
贊
成
為
開
創
新
收
入
及
產
品
的
資
諒
。
社
會

如
支
持
農
業
改
革
，
農
業
師
能
提
高
食
物
及
工
業
原
料
的
生
產
。
而
且
可
能
有
助
於
就
業

人
口
。
所
謂
的
低
生
產
力
現
在
雖
尚
未
被
開
發
，
但
不
僅
對
新
的
產
品
及
學
雷
供
應
種
類

而
且
對
擴
大
就
業
都
具
有
巨
大
的
潛
力
。
觀
光
事
業
可
以
賺
取
外
國
貨
幣
(
當
使
用
這
經

常
並
輕
易
的
方
式
獲
利
受
到
質
疑
時
，
會
形
成
發
展
的
主
要
障
磚
)
。
但
是
觀
光
事
業
的

潛
力
尚
未
被
運
用
。
最
後
，
房
屋
建
築
是
一
項
具
有
驅
動
力
的
事
業
，
如
果
給
予
適
當
的

助
力
，
將
會
對
經
濟
有
正
面
的
影
響
。
因
此
，
經
濟
體
制
的
改
革
，
、
必
讀
依
攘
發
展
政
策

來
作
經
常
性
的
評
估
，
所
以
上
述
推
動
發
展
的
潛
力
可
予
運
用
，
並
且
藉
此
可
以
減
少
經

濟
需
要
轉
向
時
所
產
生
的
不
利
於
社
會
的
影
響
。

只
有
當
與
現
存
不
間
的
生
產
體
制
確
定
並
實
現
後
，
這
種
不
同
的
生
產
發
展
模
式
才

可
能
決
定
適
合
生
產
體
制
的
社
會
政
策
模
式
。

在
調
整
生
產
結
構
及
改
變
經
濟
體
制
中
，
社
會
規
範
不
能
免
除
。
基
本
的
社
會
權
利

也
不
可
能
作
重
大
的
改
變
。
但
是
，
實
質
上
，
卻
顯
然
被
過
度
的
強
調
，
也
被
過
度
的
運

用
。
所
以
對
於
「
社
會
權
利
實
施
時
要
有
相
當
眼
制
」
這
個
觀
念
的
價
值
，
應
予
肯
定
。

只
有
這
樣
才
得
以
建
立
一
個
較
好
的
經
濟
生
產
範
圈
，
並
且
用
較
好
的
方
法
去
質
現
。
結

合
在
法
律
強
制
下
的
保
險
制
度
(
健
康
維
護
、
養
老
保
臉
、
殘
障
保
臉
)
顯
然
仍
需
開
放

增
加
免
費
的
健
康
保
臉
，
以
保
障
意
外
的
殘
障
及
生
命
危
蝕
。
這
意
味
市
場
生
產
將
引
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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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
強
烈
的
社
會
危
機
，
這
些
危
機
單
憑
法
律
對
保
險
的
強
制
形
式
是
無
法
顯
露
出
來
的
弘

1

個
人
用
於
教
育
、
健
康
維
龍
、
房
屋
貸
款
心
保
險
的
花
，
費
晦
更
予
重
腕
。
同
時
經
由
足
侈

A

的
連
帶
責
任
方
式
，
低
收
入
階
層
在
許
可
的
範
圍
內
質
現
滿
足
需
求
的
個
人
花
費
應
予
擅

­

得
。
因
此
，
這
些
評
估
應
予
選
擇
後
實
現
。

所
以
，
有
回
社
會
政
策
及
社
會
發
展
的
評
估
，
也
應
予
以
計
章
，
以
經
濟
生
產
範
園

促
成
社
會
需
求
較
合
理
的
均
衡
，
同
時
，
形
成
經
濟
壓
力
以
促
使
教
育
、
健
康
維
護
、
及

其
他
社
會
活
動
的
社
會
組
織
網
絡
的
合
理
化
。
如
此
，
放
放
上
述
理
由
，
社
會
政
策
及
其

推
動
的
機
構
才
能
調
過
並
轉
變
。

八
0
年
代
的
危
機
顯
示
撥
利
必
頸
符
合
經
濟
發
展
與
經
濟
生
產
的
程
度
及
文
化
發
展

的
水
準
o

南
斯
拉
夫
的
實
例
顯
示
這
個
示
範
性
的
因
素
不
能
阿
以
政
治
方
法
來
解
訣
，
否
則

會
造
成
社
會
的
畸
形
變
化
、
生
產
無
效
率
及
巨
大
的
社
會
矛
盾
等
，
而
導
致
社
會
的
危
機

。
南
斯
拉
夫
必
讀
依
其
所
得
水
準
(
平
均
國
民
所
得
約
二
千
元
)
來
調
過
權
利
及
社
會
政

策
，
並
實
現
一
個
能
有
效
運
作
，
保
障
發
展
活
力
與
促
進
自
行
管
理
制
的
生
產
體
制
。
以

市
場
導
向
的
生
產
及
社
會
資
財
作
為
基
礎
(
重
新
界
定
其
內
容
及
管
理
)
，
連
同
開
發
公

有
及
私
有
資
財
，
顯
然
是
用
以
解
決
危
機
的
必
要
方
式
。
在
社
會
範
圍
內
，
對
實
行
注
定

社
會
權
利
及
建
議
經
由
自
願
保
險
來
增
加
保
險
範
圍
的
約
束
，
在
市
場
導
向
的
生
產
璟
鐘

里
是
個
重
要
的
因
素
。
建
議
以
政
治
的
手
段
及
制
度
化
來
促
進
的
權
利
尚
未
實
現
，
卻
又

引
發
了
矛
盾
時
，
就
是
將
有
嚴
重
危
機
的
徵
候
。
社
會
所
面
對
的
事
實
是
無
法
經
由
制
度

化
來
實
現
自
行
管
理
的
社
會
關
係
'
無
數
的
權
利
如
沒
有
經
濟
基
礎
亦
無
法
執
行
。
因
此

，
南
斯
拉
夫
社
會
發
現
自
己
不
僅
處
於
調
理
生
存
體
系
的
階
段
，
也
處
在
根
本
改
變
中
，

而
且
為
發
展
自
行
管
理
制
及
更
均
衡
的
經
濟
與
社
會
發
展
，
正
在
積
極
創
造
條
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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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是
馬
克
斯
理
論
一
個
主
要
的
前
題
，
當
模
利
、
社
會
政
策
及
社
會
發
展
發
生
問

題
時
v

尤
其
顯
得
重
要
。
雖
然
如
此
，
比
一
起
點
並
不
意
味
是
權
利
及
社
會
政
策
的
唯
一

通
路
，
因
為
經
濟
生
產
的
發
展
程
度
包
括
了
社
會
經
濟
關
係
(
這
個
關
係
則
是
權
利
的
範

圈
，
結
構
及
特
性
的
基
礎
)
及
經
濟
產
品
在
各
階
層
人
口
問
之
分
配
。
無
論
如
何
，
這
種

態
度
意
味
權
利
及
社
會
政
策
不
能
與
經
濟
形
成
的
程
度
無
閥
，
而
且
要
符
合
發
展
的
文
化

水
蟻
。且

這
是
作
者
的
概
念
。
無
論
如
何
經
濟
及
社
會
政
策
之
為
一
體
，
決
不
表
示
本
質
之

混
淆
;
經
濟
的
本
質
為
放
率
及
競
爭
，
社
會
的
本
質
則
為
連
帶
責
任
及
奉
獻
工
作
(
當
社

會
主
義
社
會
處
於
市
機
時
v

。
社
會
及
經
濟
體
系
是
在
同
一
個
建
設
社
會
主
義
社
會
的
璟

蹺
裳
，
是
個
整
體
(
繫
於
發
展
的
社
會
目
標
)
，
但
是
在
功
能
上
卻
是
各
自
獨
立
的
。
如

果
將
社
會
的
本
質
套
用
於
經
濟
，
會
產
生
巨
大
危
臉
。

a
H
J
E
自
己
在
批
判
社
會
政
策
的
狹
義
觀
念
時
表
示
:
「
簡
言
之
，
它
是
一
個
社
會

政
策
的
靜
態
模
式
。
忽
略
了
客
觀
的
因
素
，
也
就
是
由
工
業
、
科
技
、
經
濟
及
其
他
變
遷

因
素
所
造
成
的
得
失
。
在
這
種
模
式
下
或
是
經
濟
政
策
忽
略
了
社
會
因
素
，
或
是
社
會
政

策
忽
略
了
經
濟
因
素
。
」
(
吋
Z
S
E

皂
白
伊
拉
已
知
自
己
了
自
冊)
t在
斯
坎
狄
那
維
亞

各
國
有
許
多
理
論
家
，
都
經
由
所
得
的
再
分
配
而
對
社
會
政
策
有
廣
泛
的
研
究
。

A
U當
然
，
社
會
政
策
經
常
特
別
突
顯
於
所
得
的
分
配
。
但
是
，
如
果
這
是
社
會
政
策

僅
有
的
特
徵
'
早
晚
它
會
是
形
成
新
矛
盾
的
原
因
。
在
以
市
場
導
向
經
濟
的
已
開
發
國
家

中
，
八
0
年
代
的
特
性
是
尋
求
縮
小
分
配
範
園
的
方
法
，
尤
其
是
由
國
家
機
構
主
導
的
再

分
配
。
因
為
這
樣
的
再
分
配
會
導
致
社
會
活
動
的
高
儲
蓄
量
及
昂
貴
的
質
價
。
在
社
會
主

義
國
家
也
有
同
樣
的
情
形
，
而
且
在
克
服
社
會
資
產
問
題
的
璟
攪
宴
，
社
會
政
策
再
分
配

的
特
性
還
額
外
的
導
致
削
弱
企
求
經
濟
管
理
效
率
的
動
機
。

"
趴
在
經
濟
及
文
化
發
展
的
程
度
上
，
市
場
導
向
的
生
產
是
不
可
或
缺
的
。
價
值
法
則

，
是
基
本
的
社
會
法
姐
。
在
社
會
主
義
發
展
的
條
件
下
，
價
值
法
則
有
刺
激
工
會
組
織
管

理
之
作
用
。
當
然
，
由
於
企
業
的
失
敗
及
在
市
場
上
盤
利
過
高
等
情
況
，
價
值
法
則
也
會

導
致
不
利
的
結
果
。
因
此
需
要
透
過
社
會
機
構
去
引
導
發
展
，
但
要
以
經
濟
手
段
為
主
(

稅
制
，
貨
幣
及
信
用
政
策
，
計
章
等
)
，
社
會
政
策
的
連
帶
責
任
也
是
一
個
修
正
差
異
的

重
要
因
素
。
這
些
差
異
是
由
市
場
的
運
作
及
價
值
法
則
所
延
生
出
來
的
。

6
.經
白
發
展
，
經
濟
及
社
會
的
質
與
量
均
有
改
變
。
因
此
發
展
並
不
表
示
只
有
經
濟

成
長
，
社
合
國
的
水
潰
，
尤
其
有
關
個
人
的
地
位
也
會
發
生
變
遲
。

自

月
九
現
在
一
的
有
的
社
會
主
義
國
家
都
在
進
行
社
會
經
濟
的
重
大
改
革
，
目
標
是
創
造
條

件
，
使
社
會
主
義
發
展
能
返
回
逸
重
客
觀
的
經
濟
規
則
及
法
律
軌
道
上
，
而
且
在
發
展
中

啡
除
政
治
的
放
任
主
義
。

〔
本
文
作
者
曾
任
科
工
員
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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